
安徽国祯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八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

法规、规范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作为安徽国祯环保节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祯环保”）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

场，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和投资者认真负责的态度，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

公司下列事项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核查，现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八次会议

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独立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门市新会区龙泉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合肥国祯水务有限公

司、衡水国祯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包括但

不限于办理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相关业务）及

日常经营需要时提供担保，本次担保额度共计不超过人民币11,320.00万元。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担保事项均为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有助于解

决各子公司业务发展资金的需求，促进各子公司持续、稳健发展，公司在本次担

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作为

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同意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事项。 

二、关于与芜湖市三峡一期水环境综合治理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的独立

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此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有利于提高公司

的经营效益。双方的关联交易行为在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上遵循了公平、公正、

公允的原则，未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发生，表决程



序合法、规范，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同意此次关联交易事项。 

 

独立董事：任德慧  叶蜀君  俞汉青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